




泾县水电气网联合服务实施方案（试行）

一、适用范围

本实施方案适用于本城镇范围内，供水、供电、供气、通信

（以下简称“水电气通信企业”）根据市场主体需求，为其提

供自用户报装点至电力、自来水、管道燃气、通信等接入点的

新装、增容等业务的联合服务。

二、工作目标

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立水电气网联网通办窗口，在政务服

务网泾县分厅设立水电气网联合服务平台，将水电气网分

别申请、各自办理的模式，调整为多项业务“一表申请、一

窗受理、一次办结”的联合办理模式。

三、主要措施

（一）细化业务类型

自用户报装点至电力、自来水、管道燃气、通信等接入

点的新装、增容等报装业务（以下统称“联合报装”），由

用户提出申请，水电气通信企业负责办理。

自用户报装点建筑区划红线至公共管网接入点的电力、

自来水、管道燃气、通信接入工程行政审批业务（以下统称

“行政审批”）由建设主体提出申请，行政审批主管部门负

责办理。

（二）规范办理流程



1.优化流程。通过优化整合业务办理流程，实现用户只

需提出一次业务办理申请，水电气通信企业根据用户需求主动

上门服务开展后续工作，直至完成水电气网接入开通。

由业务受理单位牵头组织水电气通信企业联合办理统一答

复。进入工程实施阶段，由供水、供电、供气、通信企业根据用

户内部工程进度，按照对外公示流程跟踪办理。

2.一表申请。将原先单独的用水、用电、用气、用网的

业务办理申请表，统一整合为一张联合业务办理申请表，用

户只需选择一项或者多项需要办理的业务，并填写相应信息，

实现线上线下“一张表”。

3.一窗受理。联合办理实行“首问责任制”，首位接受服

务对象或电话受理被咨询的工作人员（以下统称“首问人员”）

负责解答，办理或指引移交至经办人员办理。用户线下提出申

请的，首问人员与用户共同核对申请表的内容，主要信息完

整准确的当场受理；用户线上提出申请的，信息同时推送给

各水电气通信企业，实现线上“统一受理”。

4.一次办结。水电气通信企业和相关行政审批部门按照

“组团服务、协同联动、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的要求联合办

理。需要现场踏勘的，实施联合踏勘；接入所需办理的规划、

道路挖掘、道路占用、绿地临时占用等行政审批由水电气网

建设主体提出申请，行政审批部门实施并联审批，细化为告



知承诺备案制、并联审批制两种类型；水电气通信企业在规

定时限内完成验收。

（三）明确办理时限

受理踏勘1个工作日内完成。进入工程实施环节，根据客户

内部工程实施进度，按照供水、供电、供气、通信对外承诺时间

完成。

（四）优化窗口服务

在政务服务大厅现有供水、供电、供气、通信业务办理

窗口的基础上，通过充实人员、加强培训，统一设置“水电气

网联合报装”窗口，实现业务“一窗受理”。水电气网企业至少

设置一个可以联合办理的营业网点，为客户提供业务办理“

一窗受理”服务。

（五）整合线上功能

在安徽政务服务网泾县分厅设置“水电气网”联合报装

模块，政务服务中心“水电气网联合报装”窗口人员承担首问

责任。

（六）建立协同机制

政务服务中心、各联合办理营业网点按照“首问负责制”原则，

保障和提升联合办理服务效能。供水、供电、供气、通信企

业分别指定服务专员，负责企业内部协调联络、与用户就后

续环节中的具体事宜进行服务对接。水电气通信企业要高度



重视联办件的办理效率，现阶段服务专员利用现有通信技术，

完成业务接单和联合办理；后期逐步实现各业务系统与政务

服务系统的互联互通。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指导监督。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水电气网业务联

合办理工作，建立完善水电气网业务联合办理推进联席会议

机制，通过定期通报、专题会商等方式，协同推进水电气网

联合办理线上线下服务能力建设、优化服务机制、联通业务系统，

并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完善过程监控、超时预警、服务评价

等监督机制。

（二）抓好工作落实。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水电气网联

合报装办理工作的指导，确保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持续推进政务服务集成服务改革，实现水电气网全业务流程信

息的在线传递、办理。

（三）加大宣传力度。各部门要充分利用门户网站、公众

号等平台广泛宣传水电气网联合报装办理改革举措，及时准确

发布有关信息和做好政策解读，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拓宽公众

参与渠道，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

附件：1.首问责任制度

2.水电气网联合业务办理申请表



附件1

首问责任制度

一、首问责任制是指首位接受服务对象或电话受理被咨询的

工作人员（以下简称首问人），必须负责解答，办理或指引移交

至经办人员办理的制度。

二、首问人在接受服务对象询问时，不管是否是自己职责范

围内的事情，都要给当事人解释、引路、联系经办人等。对于属

于首问人本职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照“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

结制”的要求，给予办理；对于不属于首问人本职范围内的事项，

但属于本部门的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当具体经办人不在时，首问

人应先受理，并记下服务对象的联系方式，再交经办人办理；对

不属于本股（室）、本“窗口”职责范围内的事项，首问人应主

动告知或引导服务对象到有关股（室）、“窗口”办理，当具体

经办人不在时，应告知经办股（室）、“窗口”的联系电话；对

于不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项，首问人应告知服务对象承办单位及

其所在地，若首问人确实不知该如何办理的，应向领导汇报，不

能一推了之；对属于服务对象电话咨询的，也按上述原则给予答

复；对属于举报或投诉的，首问人应将其引导到相应股（室）或

告知监督电话及受理程序。

三、首问人在接到上级部门布置的工作任务、接待服务对象



或电话咨询时，应做到态度热情、文明礼貌，受理认真、服务周

到、资讯准确，并认真做好记录，以便查询。全体工作人员都是

首问责任人的对象，都必须相互了解各自的工作职责范围，以便

为服务对象提供准确及时的服务。



附件2

水电气网联合业务办理申请表

联合办件号：(JXLB)000001 日期： 年 月 日

*基本信息（多选填）

业务性质 住宅 工业 商用 其他

办理业务 水 电 气 网

使用地址

原 地 址 （涉及改装、移机）

申请人类型 □住户 □法人 经办人（如为经办人，需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证照类型 身份证号码

预约服务 □需要预约 计划时间：

* 用水业务（选填）

业务种型
□新装 □改装 过户 □销户 □临时用水

□消防 □增容 □其他

供水需求： 吨/日

备 注

* 用电业务（选填）

业务种型
□新装 □改类 □过户 □销户

□临时用电 □增容 □其他

主供容量： 千伏安(千瓦) 备供容量： 千伏安(千瓦)

是否安装变压器： 是否开通谷峰用电： □是 □否



业务首接单位： 登记人：

备 注

* 用气业务（选填）

供应企业 港华 新奥（按经营区域划分/由燃气公司勾选）

业务种型 通气点火 改管 过户 销户 其他

用气压力（KPA）： 天然气负荷(方/小时)：

备 注

* 用网业务（多选填）

运营商选择 电信 移动 联通 安广

业务类型 宽带 通讯 有线电视

业务种类 新装 迁移 过户 销户 其他

带宽需求： MB 固话安装数量： 门

电视安装数量：

其他服务

固话：

电路（专网）：

宽带：

电视：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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